附件2





科研人员个人自查承诺书

自2023年1月1日以来，本人作为第一作者、通讯作者、参与作者署名北京建筑大学发表的科技论文共 XX  篇。

针对上述论文，本人承诺：

1.论文不存在抄袭、剽窃、重复发表等情况；

2.论文不存在伪造通讯作者（邮箱、单位等），伪造或操纵同行评议等情况；

3.论文的图片、数据等不存在伪造、编造、篡改，以及一图多用、选择性使用等情况；

4.署名作者真实参与相关研究和论文写作，不存在买卖、代写、代投论文情况；

5.实验研究数据是作者真实开展研究所得，不存在未真实开展研究而购买实验研究数据情况；

6.论文署名作者对论文作出实质学术贡献，不存在挂名现象；

7.不存在《科研失信行为调查处理规则》（国科发鉴﹝2022﹞221号）等文件规定的其它科研失信行为。

承诺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

